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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学材料与新能源学院 2025 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细则

为具体落实《宁夏大学 2025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

作方案》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制订本工作细则。

一、复试组织

成立由院长(任组长)、院党总支书记和分管副院长组成

的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

的协调和管理。

成立专业笔试工作组，负责复试研究生笔试命题、监考、

阅卷工作；成立英语听力与口语水平测试工作组（每组配备

2名主考教师，1名记录、服务人员）和专业面试工作组（每

组配备 5名主考教师，1名记录人员；主考教师由学科带头

人、学术骨干和研究生导师组成，其中 1人为组长）若干，

负责复试研究生英语、专业面试工作。

学院研究生工作组负责复试分数的统计、核算工作。

二、复试内容及程序

1、专业笔试

安排在 3月 22日上午 8:30-11:00，贺兰山校区笃行楼考

场（实际笔试时间为 2小时）。由笔试工作小组负责拆分试

卷、监考、收卷、阅卷工作。

2、英语听力与口语水平测试

安排在 3月 22日下午 13:00—18:00，贺兰山校区笃行楼

考场室。考生通过现场抽签方式确定测试组别及次序。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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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考场内考生自行抽题方式确定考题，考题预先封装于不

同信封内，信封数为实际考生人数的 1.5倍。

3、专业面试

安排与英语听力与口语水平测试同一地点同时进行。考

生通过现场抽签方式确定面试组别及次序。面试采用考场内

考生自行抽题方式确定考题，考题预先封装于不同信封内，

信封数为实际考生人数的 1.5倍。

三、复试成绩计算

专业课笔试、专业课面试、英语听力与口语水平测试满

分均为 100分。

复试总分满分为 100分，由专业课笔试、专业课面试、

英语听力与口语水平测试加权求和得到，复试总分=专业课

笔试分×0.45+专业课面试分×0.35+英语听力与口语水平测试

分×0.2。

专业课面试分低于 60分或复试总分低于 60分者，视为

复试不合格，均不予录取。

考生复试总分在 60分以上（含 60分）者，其复试总分

与初试总分加权求和后为总成绩，总成绩（百分制并保留 2

位小数）=初试总分×0.12+复试总分×0.4。

学校依据总成绩排序依次择优录取。

四、复试资格审查

依照《宁夏大学 2025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要求，参加复试学生的资格审核由鼎新书院负责，安排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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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鼎新书院学生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101 室，联系人：

张凯，电话：18195127088。

五、复试规范

1、笔试命题组命题工作应严格执行《宁夏大学 2025年

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要求，不得将与试题有关的

任何材料在网上传送；在试题转送、印制、密封、拆封等环

节均须有两人以上在场，并按要求在相应处签字。

2、学院所有参与复试工作人员均须了解复试工作程序，

严格遵守相关纪律，并签署保密协议。

3、面试过程中，主考教师手机应关机，人机处于显著

分离状态；小组商议与面试工作相关事宜时，应回避考生。

4、面试期间，面试记录表上的面试成绩不得改动。如

出现错误需改正，须由面试组长和所有面试组成员对改动成

绩予以确认，并在改动的成绩旁签名，同时经由学院研究生

招生工作小组组长审核并签字。面试结束后，面试记录及面

试情况表不得更改。

5、复试过程中或结束后，不得给考生任何暗示和许诺。

6、复试结束后由学院研究生工作组将成绩汇总至学部。

7、投诉电话，前沿科学与技术学部研究生培养办公室：

2062002。

六、复试时间安排

日期 时间 地点 备注

3月21日 8：30 －17∶30

鼎新书院学生事务管

理服务中心 101 室（文

萃校区文化广场南边）

报名、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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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凯 18195127088

3月22日 9∶00－11∶00
贺兰山校区笃行楼

614
专业课笔试

3月22日 13∶00－18∶00 贺兰山校区笃行楼 612 面试候考室

3月22日
13∶00－18∶00 贺兰山校区笃行楼 609 专业面试+英语面试

13∶00－18∶00 贺兰山校区笃行楼 614 专业面试+英语面试

材料与新能源学院

2025年 3月 18日


